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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IANHE CHEMICALS GROUP LIMITED 

天合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於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9） 

 

 

復牌進程及業務更新 
 

 

本公告由天合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24A 條之規定而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於 2015 年 3 月 26 日、8 月 14 日、11 月 3 日、2016 年 2 月 15 日、8 月

30 日、10 月 31 日、2017 年 1 月 11 日、5 月 25 日、2018 年 8 月 1 日、11 月 1 日、

11 月 9 日及 2019 年 2 月 1 日刊發之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

具有以上公告所界定之相同含義。 

 

 

聯交所施加之復牌條件及達成進展 

 

於本公告日，有關聯交所施加之復牌條件的完成進度沒有重大更新。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提出的問題和顧慮以及最新進展 

 

本公司已積極採取措施回應證監會的關注事項。於 2018 年 6 月，本公司已經向證監

會遞交最近期呈述回應其關注事項並就准許本公司股份恢復交易尋求證監會同意

（「該呈述」）。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正在等待證監會就該呈述作出回應。本公司

不能就證監會所需的考慮時間或有沒有進一步提問作出確切估計，但將密切留意相關

進展。本公司亦已委任外部顧問，爲復牌委員會就本公司股份恢復交易相關事宜提供

建議。倘若有更確實的發展,本公司將根據實際的工作計劃制定預期時間表並就此知

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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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更新 

 

於本公告日，本集團之業務經營活動如常進行。除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3 月 29 日

公告中已披露的進展外，本集團業務及運營方面於本公告日暫無進一步更新。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將適時通過季度公告及/或進一步公告的形式，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新與以

上事項（包括任何重大有關復牌進程的改動）相關的任何重大進展。 

 

股份將繼續在聯交所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承董事會命 

天合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魏奇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香港，2019 年 4 月 30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魏奇、魏宣及姜頗；非執行董事孫弘；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陳健生及徐曉東。 


